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作为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经公司管理层提请，就以下事项作出独立判断，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主营钟表业，拥有独立的生产、辅助生产、配套设施和采购销售系统，公司与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在表业方面不存在同业竞争方面的关联交易情况。公司 2018 年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都是基于恰当利用关联方的优势资源而发生的，且符合年初的预计要求； 

2．同意公司制定的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相关交易有利于支持飞亚达主营业务的

开展，均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对本公司利益不会造成损害； 

3. 该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并提请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支付 2018年度审计费用及聘任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18 年度的相关审计工作已经结束，同意支付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70万元人民币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30万元人

民币。 

为保持公司审计业务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公司提请继续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担任公司 2019年度的外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继续聘任审计机构具有合

理理由，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继续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 年度的外部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独立董事：王建新）   （独立董事：钟洪明）   （独立董事：唐小飞） 
 


